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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立山区曙光街道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
栋南侧简易棚“5·15”亡人火灾事故

责任调查报告

2025年5月15日14时13分许，位于鞍山市立山区曙光街

道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栋南侧一私自占用国有资源土地违

规搭建的简易棚，在进行电焊焊接钢管作业过程中，溅落的

焊渣引燃地面堆放的纸盒箱等可燃物引发火灾事故，造成1
人死亡，过火面积80平方米，直接经济损失136950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鞍山市委书记王忠昆批示：“在全市开展

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期间，立山区发生火灾亡人事故，充分暴

露隐患排查工作开展不细、消防责任压得不实等问题。要妥

善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及家属安抚、舆情引导等工作。市纪委

监委要尽快查明原因、倒查责任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全市

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认真排查整治

隐患问题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，扎实推动消防安全集中整治

工作落地见效，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

稳定”。区委书记韩松和区长张晨子同志分别在《忠昆同志

在<立山区发生一起火情 1人死亡事件>上的批示》上做出

重要批示，指示张策同志、齐星同志、士凯同志及政府各副

区长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，特别是事故调查、善后处置

、现场恢复、舆情管控工作，并指示区纪委监委配合市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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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监委调查，严肃追责问责。责成各街道、各部门迅速行动，

深入贯彻落实忠昆书记批示精神，举一反三、迅速行动，再

排查、再整治，扎实推动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，

确保全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2025年5月15日，立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按照《辽宁省火

灾事故责任调查规定》（辽政办〔2023〕33号）文件要求，

向区政府提交《关于成立立山区政府“5·15”红光社区园

林大道315栋1单元1楼南侧临时构筑物亡人火灾事故责任调

查组的请示》鞍立消〔2025〕7号；当日，区政府做出《立

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“5·15”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

栋1单元1楼南侧临时构筑物亡人火灾事故责任调查组的批复》

鞍立政复字〔2025〕13号，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

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视频分析、

人员问询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相关单位及相关

人员的责任，查清了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提出

了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、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

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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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认定，立山区曙光街道红光社区园林大道

315栋南侧简易棚“5·15”火灾事故是一起一般火灾责任事

故。

一、事故有关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年5月15日上午，赵文进、闫玉宏、胡连宝、李满

山、傅海涛五人在赵文进家住宅外私自占用其住宅南侧国有

资源土地搭建简易棚，2025年5月15日14时13分许赵文进与

闫玉宏在进行电焊焊接棚子钢管作业过程中，溅落的焊渣引

燃地面堆放的纸盒箱等可燃物引发火灾，2分钟左右将简易

棚棚顶烧穿，烟气突破窗户侵入毗邻建筑的1楼室内，2、3
楼住户阳台，1楼、2楼、3楼阳台外窗受高温烘烤已变形碎

裂，毗邻建筑内楼梯间充满浓烟。赵文进拿着水桶进行扑救，

后又进屋拿水泵预将其扑灭，但风太大，火灾已经控制不住，

便拨打了火警电话，随后再次折返103室卧室内预将贵重物

品转移，但烟气太大折返屋内后未能及时逃脱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5月15日14时15分，鞍山支队曙光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指

挥中心调派，位于立山区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栋一单元南

侧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发生火灾，曙光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

12名消防救援人员、3辆消防车（载水26.5吨、泡沫3.5吨）

赶赴现场。



— 4—

14时22分，曙光路消防救援站率先到达现场，经现场侦

查，居民楼南侧简易棚火势燃烧猛烈，烟气突破窗户侵入毗

邻建筑的1楼室内，2、3楼住户阳台，过火面积约为80平方

米，1楼、2楼、3楼阳台外窗受高温烘烤已变形碎裂，毗邻

建筑内楼梯间充满浓烟。1楼101号住户北侧窗口有1人、2楼
201号住户北侧窗口有1人在呼救，现场围观群众告知楼上其

他住户还有被困人员。指挥员立即命令外部灭火组在建筑南

侧设置2支水枪，堵截向1楼室内和2、3楼阳台蔓延的火势。

命令外部救人组利用钢筋速断器破拆1楼101住户防盗窗，救

助101住户被困人员；利用六米拉梯上至2楼201住户破拆防

盗窗救助室内被困人员。命令内攻搜救组设置1只水枪，从

北侧单元门进入楼内压制火势及高温烟气向楼梯间蔓延。

14时25分，1楼101住户被困人员被救出。

14时28分，大队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，指挥灭火作战行

动。

14时30分，2楼201号住户被困人员被救出。

14时40分，胜利路消防救援站2车8人到达现场，根据大

队指挥员命令，胜利路站成立2个内攻搜救组，借助曙光路

站楼内水枪掩护，对3至10楼内的被困人员进行搜救，同步

开启楼道内窗户排烟。

14时43分，胜利路站内攻搜救一组从3楼301房间疏散2
人，从303房间疏散出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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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时11分，胜利路站内攻搜救二组从5楼501房间疏散2

人。

14时55分，园林路站1车3人到达现场，根据大队指挥员

命令，园林路站32米云梯车在建筑东侧升起，从窗口逐层搜

索楼内是否有被困人员。

14时55分，曙光路站在1楼103号住户室内发现一名被困

人员，将被困人员救出并移交120救治。17时10分，经市委

反馈确认，被困人员经抢救无效于16时宣告死亡。

15时00分，建筑内部明火被彻底扑灭。

在市委第七包保推进组组长于文峰书记的指导下，区委

书记韩松，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张晨子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指

导火情处置及救治善后工作，张策、齐星、于士凯等相关领

导同志积极协调火灾扑救、火灾调查、善后居民安置、健康

监测和生活秩序恢复等工作，在掌握基本情况后，区委、区

政府先后召开了消防安全事故调度处置专题会议，详细安排

火灾事故原因调查，现场封控和救治安置及善后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善后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立山区政府立即启动联动应急预案，组织

消防、应急、公安、卫健、住建、区委宣传部、曙光街道等

部门，按照职能分工，成立现场处置、居民安置、网络舆情

等工作组，统筹做好善后处置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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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现场处置：区住建局组织立山房产公司及相关单位，

对受损墙体进行全力修复，邀请专家对受损楼体开展建筑安

全评估，并出具鉴定报告。

2、居民安置：曙光街道将受损的居民妥善安置到如家

酒店临时居住；卫健局组织辖区医院对疏散出的居民进行健

康监测；公安机关将遇难者遗体送至尸检中心进行体表和血

液检查，经检查体表无烧伤，血液检测为一氧化碳中毒身亡。

3、应急局负责对现场突发情况进行处理。

4、舆情管控：区委宣传部对舆情进行管控。自火灾发

生起，共发现相关信息45条，已删除39条，实际在网信息6

条。在网信息累计评论185条，点赞815次。

二、起火建（构）筑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（构）筑物概况

1、起火的简易棚基本情况。起火的简易棚位于立山区

园林大道315栋一单元102、103、104号住户南侧墙外，建筑

结构为钢结构搭建的简易棚，棚顶高点2.34米，棚顶低点为

1.86米，棚长为9.1米，棚宽为8.3米。棚顶为波纹状塑料阳

光板，棚内储有木材、纸盒箱、麻将机、电焊机、三轮车等

物品。该简易棚为赵文进私自搭建，无任何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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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：赵文进家住宅外南侧简易棚火灾现场平面图

2、起火建筑基本情况。该建筑位于鞍山市立山区红光

社区园林大道315栋，为政府回迁房，2009年11月投入使用，

未通过消防验收，建筑面积21872平方米，建筑层数10层，

建筑高度30米，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，1至10层均为居民

住宅，小区由鞍山市立山房产物业公司负责管理。该建筑由

四个单元组成，每单元一梯四户，楼梯有直通楼顶平台的疏

散门，6楼、8楼有消防连廊，各户入户门均为防盗门。各楼

层2、3号住户为全南户型，建筑面积为54平方米；4号为南

简易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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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通透户型，建筑面积为64平方米。其中1楼102、103中间

隔墙被打通合并成1户，建筑面积为108平方米。

图2：赵文进家住宅内火灾现场平面图

（二）建筑消防设施情况

1、起火简易棚的消防设施基本情况。起火的简易棚无

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、无灭火

器等消防器材。

2、起火建筑消防设施基本情况。该建筑楼内设有火灾

自动报警系统、消火栓系统、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；

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泵房等控制设备设置在立山区园林大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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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5栋南侧玛雅台球厅（该单位已停业）地下室内，消防控

制室联动设备未安装完毕，联动设备未供电，火灾自动报警

系统均处于瘫痪状态，墙壁消火栓无水，且未通过竣工验

收。

图3：起火建筑所在小区的消防控制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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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：起火建筑所在小区的消火栓系统压力为0

（三）周边水源情况

该建筑 200米范围内市政消火栓 3处，500米范围内消

防水鹤 1处。

（四）当日天气情况

辽宁省鞍山市国家气象观测站（54339）在 2025年 5月

15日 0时到 24时，我市偏南风为主，最大瞬时风速

16.8m/s（南风风力 7级），出现在 2025年 5月 15日 14时
13分。

（五）人员居住情况



— 11—

1、简易棚内人员居住情况。该简易棚内无人居住。

2、起火建筑内人员居住情况。园林大道315栋一单元1
楼102、103住户日常居住兄弟3人分别为赵文进（死者），

男，1956年9月8日出生，身份证号：210304195609081837；

赵文跃，男，1955年4月4日出生，身份证号：

21030319550404161X；赵文强，男，1963年1月21日出生，

身份证号：210304196301211679。

三、火灾事故成因分析

（一）火灾事故直接原因

2025年5月15日上午，赵文进、闫玉宏、傅海涛、胡连

宝、李满山等五人在赵文进家住宅外南侧，私自圈占违规搭

建简易棚，14时13分许，赵文进与闫玉宏在进行电焊焊接简

易棚钢管作业过程中，现场未设置动火监护人，动火作业前，

未将作业区域周围的可燃易燃物品移至安全地点，也未采取

任何有效的防火措施，导致动火作业过程中溅落的焊渣引燃

地面堆放的纸盒箱等可燃物引发火灾。

（二）火灾蔓延原因

1、采用易燃材料搭建。为了降低成本，搭建的简易棚

棚顶采用波纹状塑料阳光板等易燃材料。这类易燃材料一旦

接触火源，极易迅速燃烧，且燃烧速度快、火势凶猛，短时

间内蔓延扩大。



— 12—

2、堆放大量可燃物品。赵文进家住宅外南侧简易棚内

大量堆放纸盒箱、麻将机塑料边框等可燃物，加大了火灾的

荷载，遇到火灾迅速燃烧，且燃烧面积快速扩大，形成火灾。

3、赵文进家住宅外简易棚搭建时，未采取有效防火措

施，火灾初期，无法及时利用灭火器进行扑救，导致火势蔓

延。

（三）造成人员伤亡原因

一是火灾发生后，简易棚内堆放的易燃可燃物品大面积

燃烧，产生了大量高温有毒烟气，烟气突破窗户侵入毗邻建

筑的1楼室内，2、3楼住户阳台，起火建筑内楼梯间充满浓

烟，室内能见度低，增加了人员逃生难度和消防施救难度。

二是赵文进（死者）缺乏消防安全常识，在不满足抢救财产

的条件下，再次折返室内抢救财产，由于烟气太浓，未能及

时逃脱，导致死亡。

四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主要存在的责任问题

（一）事故相关人员主要存在的责任问题

1、赵文进（死者）私自违规搭建简易棚，未获取住建

部门的审批

2、动火作业人员赵文进(死者）、闫玉宏未取得相关动

火作业资质，未经专业动火作业培训，且违反规定在具有火

灾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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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赵文进（死者）私自违规搭建简易棚，为节省成本，

简易棚棚顶未使用不燃或难燃材料，而是使用易燃的波纹状

塑料阳光板。

4、赵文进私自违规搭建简易棚时，动火作业前，未将

作业区域周围的易燃可燃物移至安全地点，也未采取任何防

火措施，现场未设置动火监护人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主要存在的责任问题

1、建设单位存在的责任问题。该栋建筑于2007年始建，

属政府回迁楼；始建时设有消防联动控制设备、消防泵房、

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火栓系统、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、

器材，但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未安装完毕且未通电，消防泵房

内设备无法正常启动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火栓系统均为

瘫痪状态，且未通过消防竣工验收，于2009年投入使用。

2、日常监管单位存在的责任问题。按照行业部门职能

划分，曙光街道办事处红光社区应负责对园林大道315栋楼

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检查，组织居民消防演练、消防安全培训

等工作，在本次火灾事故中，红光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排查

工作中发现并向社区汇报了赵文进家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向赵

文进下达了整改通知书，并多次督促其进行整改，无果；曙

光街道办事处应负责对赵文进家私自违规搭建问题进行有效

整治，履行集中整治工作的领导责任，在本次火灾事故中曙

光街道办事处未对赵文进家违规搭建简易棚问题进行有效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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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，在集中整治工作期间存在安全隐患问查不到位、整改不

及时问题；立山区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应负责对赵文进家违规

搭建的简易棚进行现场查看并督促整改，在本次火灾事故中，

区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在集中整治工作期间，明知赵文进家存

在违规塔建简易棚问题的情况下，未到现场查看违规搭建情

况和督促整改隐患问题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火灾事故中直接责任人赵文进（已死亡），免予

追究责任人员

赵文进，男，69岁，1956年9月8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：

210304195609081837，系火灾事故发生时违规电焊作业操作

人员，在未取得电焊作业相关证件的情况下，违规使用明火

作业且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

接责任；

（二）火灾事故中直接责任人闫玉宏，司法机关已采取

措施人员。

闫玉宏，男，55岁，1970年1月23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

号：210304197001232034，系火灾事故发生时违规电焊作业

操作人员，在未取得电焊作业相关证件的情况下，违规使用

明火作业且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，2025年5月16
日，因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且在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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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火，给予闫玉宏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，现已在鞍山市

拘留所执行完毕。

（三）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问责建议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曙光街道办事处、城市综

合管理局等有关部门人员在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建议立山

区纪委监委依法依规依纪组织开展履职核查，对存在工作职

责不清、措施不力等问题的有关人员依据管理权限或提请上

级纪委监委给与相应的处理。

六、对政府部门及期工作人员的问责及处理结果

根据市、区两级纪委监委核查，对鞍山市立山区曙光街

道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栋南侧简易棚“5·15”亡人火灾相

关单位责任人问责处理如下：吕莹，曙光街道办事处红光社

区统计员，作为曙光街道办事处红光社区园林大道315栋居

民楼负责人，在排查工作中发现并向社区书记汇报了赵文进

家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向赵文进下达了整改通知并督促其进行

整改，认定为尽职免责；李继东，曙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

作为曙光街道办事处分管城建和联系综合执法工作及包保红

光社区的副主任，未对赵文进家违建问题进行有效整治，在

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期间未认真履行职责，对赵文进家存在违

建和堆放杂物问题不够重视，存在工作失职的问题，给予批

评教育、责令作出书面检查；李壮，曙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

作为曙光街道办事处具体组织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的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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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对曙光街道管辖范围内存在的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问题，

负有主要领导责任，给予批评教育；顾禹驰，曙光街道办事

处主任，作为曙光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，对曙光街道相关人

员未能履职尽责、对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、整改不及时

问题，负有重要领导责任，给予谈话提醒；赵小龙，曙光街

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，作为曙光街道党工委主要领导，对曙

光街道相关人员未能履职尽责、对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、

整改不及时问题，负有重要领导责任，给予谈话提醒；尹迪，

立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曙光中队中队长，作为曙光

街道综合执法工作具体负责人，在明知赵文进家有违建问题

的情况下，未到现场查看违建情况和督促整改，在消防安全

集中整治期间，排查隐患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赵文进家消防

安全隐患问题，存在工作失职的问题，给予批评教育；王柏，

立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，作为区综合行政执

法队曙光中队分管领导，未认真履行职责，对曙光中队未有

效整治赵文进家违建和未及时发现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问题，

存在工作失职的问题，负有主要领导责任，给与批评教育；

赵世宏，立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兼执法队队长，

作为综合执法队主要负责人，未认真履行职责，未能积极主

动安排部署相关单位及人员有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整治相关

工作，对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下辖的曙光中队未有效整治赵文

进家违建和未及时发现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问题，负有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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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火灾事故发生后的整改措施

针对此起火灾事故曝露出来的隐患问题，建议区政府采

取以下措施

领导责任，给予谈话提醒；于士凯，立山区委常委，作为立

山区分管综合执法和住建工作的区级领导，对立山区违建问

题长期未有效整治及在消防安全集中整治期间，对老旧小区

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问题负有责任，给予谈话提醒。

：

（一）整治违规搭建构筑物。城市管理、住建、街道等

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，定期对辖区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发

现违规搭建行为；对于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违规搭建，应立

即责令停止使用，并限期拆除，对于暂时无法拆除的，要采

取临时消防安全措施，对拒不整改的，采取联合执法强制拆

除；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以及社区宣传活动、上门

走访等形式，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让群众了解违建的危

害和后果。

（二）加强动火作业监管。施工企业严格管理施工动火

作业审批和动火作业持证上岗；住建部门应对施工企业安全

生产制度及动火施工审批权限进行审查检查；动火作为人员

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证书，并经过专业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；

动火作业现场要设置监督人员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配备足

够的灭火器材及警示标志，清除作业周围易燃易爆物品，作

业后要清理现场，消除残留的火种和危险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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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治“生命通道”堵塞问题。科学规划消防车通

道、疏散通道等“生命通道”，并施划标识线，设立警示牌，

街道社区、公安等部门组织开展“三清三关”，加强日常巡

查管理，清除楼道、阳台、厨房、楼顶和小区楼内疏散通道

内堆放的杂物，严查隐患源头、坚决整治堵塞消防通道的突

出隐患问题。

（四）强化“拆牌破网”源头管控。成立由街道、城管、

公安、消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小组，对影响逃生、疏散

的广告牌、窗网开展整治工作，对违规设置广告牌、窗网的

商户，责令产权人或使用人限期拆除；逾期未整改的，由相

关部门依法强制拆除。

（五）加强消防设施维护管理。发动基层力量对居民住

宅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，由住建、公安、街道、

应急、消防等部门组成工作组，逐一研究工作对策。积极协

调物业管理单位或业主委员会，通过广泛有效的政策宣讲，

最大限度的赢得广大业主的理解和支持，全面畅通动用建筑

维修基金修缮消防设施的工作渠道；协调有关维修基金管理

部门全程业务指导，严格确保合法合规。

（六）推进科技手段提升物防技防实力。推动老旧小区

改造，鼓励居民加装感烟报警器、外窗逃生梯、缓降器及逃

生面罩等应急措施，以便建筑物发生火灾时及时逃生自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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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倡物业服务企业在电梯内加装电梯阻止器，减少因电动车

入户造成的火灾事故。

（七）开展重点领域集中整治。紧盯沿街商铺、地下空

间、高层回迁、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，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行

业主管部门、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建立健全监管台账，排

查整治风险隐患问题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
八、火灾事故发生后重点工作内容

（一）建立由“属地街道+派出所+物业服务企业”联

合监管责任体系

1、结合此次火灾事故充分发挥消安委平台作用，向各

街道办事处、各行业部门发送消防安全提示函。同时组织住

建、房产等部门对全区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摸排。

2、组织住建局、城市管理局对违规建筑进行综合治理，

严禁私自占用国有土地私搭乱建，经劝阻无果的用户，采取

多部门联合执法将其拆除。

3、推动属地街道落实大中小网格监管模式，实行“一

楼一长”管理制度，同时指导社区工作者、网格员、楼长定

期开展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

4、指导派出所消防民警对小区的消防设施、疏散通道、

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开展检查；指导街道、社

区及物业服务企业发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定期维护消防设

施器材，保障消防通道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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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区政府成立2个督导组迅速行动，开展消防安全隐患

排查专项工作，重点对楼道堆放物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，切

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提升群众安全意识

开展“三清三关”行动，有助于预防民火灾发生，减少

火灾危害，印发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

的通告》10000份，《动火作业“六要”、“十不准”》《

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切实做好动火作业风险防控措施》10000
份，已发放至街道及社会单位并张贴在醒目位置；通过政府

网站、微信、抖音等媒体平台向全区人民发送《致立山区全

体居民的一封信》并将《致立山区全体居民的一封信》印制

10000份，印制《家庭消防安全告知单》25万份，已发放至

居民家中，提醒广大居民加强防火防患意识，提高自防自救

能力；在辽宁日报等省级媒体发布消防安全信息1条；在微

立山、消防公众号、鞍山全媒等市级媒体发布电动车等消防

安全提示6条；利用消防救援大队新建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

开展消防宣传2次；消防队站开放4次，接到参观人员200余
人；消防救援大队讲师团队走进党委政府、行业部门及企事

业单位开展培训16场，培训人员2000余人次；

（三）开展预案大演练

区消防救援大队先后在各街道办事处、公安立山分局、

五十一中学、朝阳小学、红拖中学、“九小场所”等单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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